蛟府发〔2024〕8号
关于印发《蛟潭镇2024年湿地保护专项

行动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（场）：
为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我镇湿地保护成果，高质量完成涉湿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，现将《蛟潭镇2024年湿地保护专项行动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附件：蛟潭镇2024年涉湿生态环境问题报送清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蛟潭镇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6月24日

蛟潭镇2024年湿地保护专项行动

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坚决落实长江经济带“共抓大保护，不搞大开发”要求，切实将我镇湿地保护工作目标任务落到实处，根据（赣检发办字[2024]55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一、主要任务
通过开展全镇湿地保护专项行动为契机，切实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湿地保护意识的认知，稳步推进湿地保护工作。科学建立湿地保护长效机制，认真对照湿地保护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，深入排查以发现问题、整治问题为目标。通过抓重点、补短板、强弱项，进一步加强湿地资源开发利用全过程监管，从源头杜绝湿地资源安全危害隐患，让湿地生态质量持续改善，全力保护好我镇湿地生态环境。
二、排查重点及要求
1、将全镇湿地保有量红线纳入专项行动排查范围，重点排查我镇受保护湿地及所有8公顷以上湿地地块是否存在变化。
2、各村、分场组织自查核实，发现破坏、占用湿地问题要及时梳理，形成问题清单，报送镇林长办。
3、各村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周密部署，按照“全面保护，分级管理”的原则，结合本村实际制定湿地保护专项行动工作方案，明确任务分工，形成工作合力。严控湿地问题发生，对排查核实和问题整改严重滞后的村，镇政府将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通报、湿地考核扣分等措施。
三、专项行动安排
（一）全面排查评估（2024年6月24日至7月31日）
根据镇政府统一部署，层层召开会议，成立专门机构，各村、分场要确定专项行动联络员按时报送湿地专项行动相关材料，要广泛开展宣传，充分发动迅速掀起湿地专项行动高潮。
（二）全力推进整改（2024年8月1日至11月20日）
1、坚决杜绝违法违规破坏湿地保有量红线行为。各村、分场要充分发挥护林员巡护力量作用，加大日常巡护排查力度，严控问题发生。
2、对违法征占用湿地、开垦围垦湿地、填埋湿地、湿地排污、在湿地采沙挖土、占用湿地搞建设工程等问题，发生一起，处理一起，并依法从严从快查处。
3、要按照“谁破坏、谁修复”的原则，推动湿地修复。因地制宜采取就地恢复或异地修复等措施，确保湿地保有量不减少、湿地生态功能不减退。
4、各村要积极开展湿地保护专项行动宣传活动，采用宣传车、张贴宣传标语、发放宣传单，挂横幅等多种形式宣传，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湿地保护的行动中来，共同建设美好和谐生态家园。要深入到村组向广大群众宣传保护湿地的重大意义，在全镇逐渐形成保护湿地的良好风尚。
四、销号核准（2024年12月1日至12月31日）
镇林长办负责对全镇区域内的问题进行销号核准。在湿地保护专项行动中发现的问题，整改到位后，由镇林长办向林业局报送材料申请销号。
	浮梁县蛟潭镇党政办公室
	        2024年6月24日印发


附件：
蛟潭镇2024年涉湿生态环境问题报送清单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	序号
	村
	组
	问题具体情况
	影响湿地面积(亩)
	涉及的自然
保护地
	问题所在区域中心点坐标
	其他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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